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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商函[2019]15号


关于发布《郑州商品交易所应急交易厅使用指引》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进一步简化应急交易通道使用手续，切实满足应急交易的需要，根据《郑州商品交易所交易规则》《郑州商品交易所交易细则》及相关规定，郑州商品交易所制定了《郑州商品交易所应急交易厅使用指引》，现予以发布，原《郑州商品交易所新交易厅使用指引（试行）》同时废止。

特此通知。

郑州商品交易所

2019年1月3日

郑州商品交易所应急交易厅使用指引
第一章 总 则
第1条  为了提升郑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会员交易业务运行保障能力，维护市场正常交易秩序，根据《郑州商品交易所交易规则》及相关实施细则的规定制定本指引。
第2条  应急交易厅是交易所设立的、为会员在紧急情况下提供交易渠道的应急交易场所。应急交易厅由应急交易区域和公共办公区域两部分组成。
第3条  应急交易人员是受会员委托并代表会员在应急交易厅进行应急交易及办理会员业务的人员。会员对其委托的应急交易人员在应急交易厅的行为负责。
第4条  应急交易人员应当将在应急交易厅获知的交易所通知、文件等工作信息准确、及时地传递给所属会员。
第5条  交易所、会员及其委托的应急交易人员应当遵守本指引。
第二章 应急交易厅的使用
第一节 应急交易厅使用规定
第0条  只有会员委托的应急交易人员、交易所场务管理人员及交易所特别许可的人员可以进入应急交易厅。
第1条  应急交易厅对外开放时间是每个交易日8：50-11：30、13：20-15：30以及交易所确定的其他时间。
第2条  应急交易人员应当佩戴交易所发放的门禁卡进出应急交易厅公共办公区域。一张门禁卡仅限一人使用。
第二节 应急交易人员管理
第3条  会员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式对应急交易人员进行授权委托：

（一）长期授权；
（二）临时授权。
第4条  会员对应急交易人员进行长期授权的，应当向交易所提交加盖公章的《应急交易人员长期授权委托书》（附件一），及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第5条  每个会员最多对2名应急交易人员进行长期授权。

第6条  会员长期授权的应急交易人员应当按照交易所要求录入生物特征信息，作为进入应急交易区域的核对依据。

第7条  会员应当加强对应急交易人员的管理，需辞退、更换长期授权的应急交易人员或者上述人员离职的，应当及时办理相关授权撤销手续。因未及时办理手续所造成的后果，由会员承担。

第三节 应急交易终端使用规定
第8条  会员长期授权的应急交易人员使用应急交易终端时，须持本人身份证到应急交易厅进行登记，并经过生物特征识别后方可进入。

第9条  会员临时授权的应急交易人员使用应急交易终端时，须持本人身份证和加盖会员公章或其他交易所认可的业务印章的《郑州商品交易所应急交易终端临时使用申请表》（附件二）等材料到应急交易厅进行申请，经批准后进入。

第10条  应急交易人员可以使用公共办公区域预留的上网端口连接互联网。不得使用互联网处理与公司业务无关的事项。会员对应急交易人员使用互联网相关行为承担责任。
第11条  会员出现以下情况时，可以使用应急交易终端：
（一）因通信网络或者系统故障等原因导致交易系统无法正常运行的；
（二）因系统升级、变更等原因导致交易系统可能无法正常运行的；
（三）其他需要进行应急操作的。
第12条  应急交易终端按以下优先级别使用：
（一）应急下单；
（二）应急查单；
（三）其他应急交易情况。
以上同一级别内的申请，按照申请时间先后安排使用。
第13条  会员应当由其委托的应急交易人员通过交易所指定的应急交易终端进行应急交易。会员应当妥善保管应急交易密码，因密码泄露造成的后果由会员承担。
第14条  会员进行应急交易时，每次只能使用一个应急交易终端。
第15条  应急交易人员只能接受所属会员下达的交易指令，不得接受其他单位、个人的交易指令。
第16条  应急交易人员在应急操作完毕后应当立即离开应急交易区域，不得长时间占用应急交易终端。
第17条  因不可抗力、意外事件、应急交易人员操作失误等原因导致交易发生异常或者中断的，交易所不承担责任。
第三章 应急交易厅的监督管理
第6条  应急交易人员应当服从交易所场务管理人员的管理。
第7条  应急交易人员应当爱护应急交易厅内的各种设施，严格按照交易所有关应急交易厅计算机设备管理规定操作，损坏者应照价赔偿。
第8条  应急交易人员不得在应急交易厅从事下列行为：
（一）擅自携带器械、提包、食品、饮料等物品进入应急交易厅；
（二）私自插拔、改动交易网线，损害、破坏交易设施，影响交易秩序；
（三）携带便携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及存储介质（U盘、移动硬盘和光盘等）进入应急交易区域；
（四）伪造、转借出入门禁卡； 

（五）在公共办公区域进行与交易业务无关的活动；
（六）不遵守互联网安全使用规定，发布涉嫌违法违规的信息；
（七）不按正常程序操作交易系统；
（八）交易中途擅自找人替换；
（九）其他影响应急交易厅正常秩序的行为。
第9条  应急交易人员存在违反应急交易厅使用管理规定情形的，交易所场务管理人员有权向其提出警告，情节严重者可责令离场，并要求会员撤换应急交易人员。
第四章 附则
第10条  违反本指引规定的，交易所按照本指引和《郑州商品交易所违规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11条  本指引解释权属于郑州商品交易所。
第12条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郑州商品交易所新交易厅使用指引（试行）》同时废止。
附件一
应急交易人员长期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同志，身份证号           ，为本会员在郑州商品交易所长期授权的应急交易人员，其在交易所的一切应急交易行为，均由本会员负责。
特此委托。
会员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
郑州商品交易所应急交易终端临时使用申请表
	会员名称
	（加盖印章）

	会员号
	

	联系电话
	

	申请使用原因说明

	（）因通信网络或者系统故障等原因导致交易系统无法正常运行的；
（）因系统升级、变更等原因可能导致交易系统无法正常运行的；
（）需要进行其他应急操作的（请填写具体内容：）

	受托人相关信息
	____年  月  日我公司授权      办理郑商所应急交易终端申请使用手续，由其进行应急交易，并对其行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

	技术审批意见


备注：1.用钢笔认真填写、字迹要清楚、端正。
2.“申请使用原因说明”一栏，请在对应括号内划对号。
3.加盖印章处须加盖公司业务章。

4.郑商所应急交易区域联系电话：0371-65610863，
传真0371-6561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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